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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27            股票简称：大东方            公告编号：临 2017－037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东方汽车”受让其控股子公司部分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无锡商业大厦集团东方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汽车”）拟受让

李苏女士所持有的“东方汽车”控股子公司无锡东方福美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福美”）24%股权、李苏女士所持有的无锡东

方瑞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瑞风”）34%股权、李苏

女士及夏清女士分别持有的无锡东方誉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方誉众”）15%和 14%股权，上述股权合计拟受让价格为 2093.66

万元。 

 本次受让股权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根据相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受让股权事项由董事会审议通

过生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股权交易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汽车”拟受让李苏女士及夏清女士所持有的东方汽

车控股子公司 “东方福美”、“东方瑞风”和 “东方誉众”的股权，合计拟受让

价格为 2093.66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出让方股东 标的公司 持股比例 拟受让价格（万元） 

李苏 东方福美 24% 468.34 

李苏 东方瑞风 34% 238.85 

李苏 东方誉众 15% 717.14 

夏清 东方誉众 14% 669.33 

合计 —— —— 2,093.66 

本次拟受让股权，是为进一步理顺股东及产权关系，以稳健汽车 4S 店体系

的经营，并保障公司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的后续转型发展。 

本次拟受让股权事项，依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确

定合理的股权受让价,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

生影响。 

根据相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受让股权事项，经 2017 年第五次

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主体基本情况 

1、股权受让方: 无锡商业大厦集团东方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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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略） 

 

2、股权出让方:李苏 

性别:女 

国籍:中国（户籍：江苏省无锡市） 

最近三年职业和职务：曾任无锡商业大厦集团东方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 

 

股权出让方:夏清 

性别:女 

国籍:中国（户籍：江苏省无锡市） 

最近三年职业和职务：任无锡东方誉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东方福美”24%股权 

1、标的名称：无锡东方福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无锡市广益私营经济园 D 区 128 号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倪军 

5、注册资本:1000 万元整 

6、经营范围：长安福特品牌汽车、福特（FORD）品牌汽车的销售；二类汽

车维修（乘用车）；商业机动车辆保险、机动车交通强制保险；汽车零配件、橡

胶制品、润滑油、五金产品、工艺美术品、社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的销售；百

货的零售；国内贸易代理服务（不含国家限制及禁止类项目）；贸易咨询服务；

汽车保养服务（不含维修）；二手车经纪；汽车租赁；代办车辆上牌、办证、年

审服务；汽车展览展示服务；汽车按揭代办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交易标的公司股东及持股情况：“东方汽车”持有其 76%股权，李苏女士

持有其 24%股权。 

8、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公 W[2015]A419

号、苏公 W[2016]A499 号、苏公 W[2017]A577 号审计报告，无锡东方福美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近三年的资产及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末 

总资产 4,345.41 5,231.43 6,266.12 

其中：流动资产 3,671.93 4,568.93 5,583.53 

长期股权投资 22.72 22.72 22.72 

固定资产 563.21 584.09 528.70 

无形资产 6.57 4.47 2.13 

其他非流动资产 - 0.32 41.53 

负债总额 2,936.63 3,931.16 4,957.19 

净资产 1,408.78 1,300.27 1,30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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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的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总收入 32,772.55 27,098.86 35,506.67 

营业总成本 32,403.10 27,186.67 35,530.13 

利润总额 420.04 -67.67 8.94 

净利润 315.47 -64.51 8.66 

9、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交易标的经过具有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

出具“沪申威评报字（2017）第 0162 号”－《无锡商业大厦集团东方汽车有限

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无锡东方福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报告》得出的评估结论如下： 

经收益法评估，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

提下，无锡东方福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合并口径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2,000.00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万元整，评估增值 6,910,705.53 元，增值率

52.80%。 

综上评估结果，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 2,000 万

元×李苏 24%股权”为基础，双方初步意向该股权拟转让价为 468.34 万元，较

按基准日评估净资产计算的该部分股权价值的折价率为 97.57%。 

10、交易标的未存在抵押、质押、司法冻结及其它任何限制转让或妨碍权属

转移的情况。 

11、交易标的所涉及公司未存在本公司为其进行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等事

项。 

 

（二）“东方瑞风”34%股权 

1、标的名称：无锡东方瑞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无锡市金城东路 290 号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倪军 

5、注册资本:500万元整 

6、经营范围：江淮轿车品牌、江淮瑞风、瑞鹰品牌汽车的销售；二类汽车

维修（乘用车）；代理商业机动车辆保险、机动车交通强制保险；汽车零配件、

橡胶制品、润滑油、五金产品、工艺美术品、社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的销售；

百货的零售；汽车展览展示服务；国内贸易代理服务（不含国家限制及禁止类项

目）；贸易咨询服务；二手车经纪；代办车辆上牌、办证、年审服务；汽车保养

服务（不含维修）；汽车租赁；汽车按揭代办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交易标的公司股东及持股情况：“东方汽车”持有其 51%股权，李苏女士

持有其 34%股权，过琴娣女士持有其 15%股权。 

8、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公 W[2015]A418

号、苏公 W[2016]A497 号、苏公 W[2017]A575 号审计报告，无锡东方瑞风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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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的资产及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末 

总资产 1,102.34 1,386.16 1,088.61 

其中：流动资产 920.98 1,263.55 1,000.46 

长期股权投资 22.72 22.72 22.72 

固定资产 81.97 51.61 61.36 

无形资产 2.43 2.52 2.11 

其他非流动资产 - 0.32 - 

负债总额 390.67 735.14 492.50 

净资产 711.66 651.03 596.11 

近三年的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总收入 4,246.72 5,002.49 7,414.93 

营业总成本 4,234.16 5,043.18 7,483.98 

利润总额 40.33 -28.92 -54.92 

净利润 32.86 -31.64 -54.92 

9、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交易标的经过具有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

出具“沪申威评报字（2017）第 0165 号”－《无锡商业大厦集团东方汽车有限

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无锡东方瑞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报告》得出的评估结论如下： 

经收益法评估，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

提下，无锡东方瑞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720.00 万元，大

写人民币：柒佰贰拾万元整。评估增值 1,238,920.80 元，增值率 20.78%。 

综上评估结果，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 720 万元

×李苏 34%股权”为基础，双方初步意向该股权拟转让价为 238.85 万元，较按

基准日评估净资产计算的该部分股权价值的折价率为 97.57%。 

10、交易标的未存在抵押、质押、司法冻结及其它任何限制转让或妨碍权属

转移的情况。 

11、交易标的所涉及公司未存在本公司为其进行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等事

项。 

 

（三）“东方誉众”29%股权 

1、标的名称：无锡东方誉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区金城东路 290 号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倪军 

5、注册资本:1100万元整 

6、经营范围：上海上汽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品牌轿车的销售；汽车零配

件、橡胶制品、润滑油、五金产品、工艺美术品、社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的销

售；百货的零售；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代理机动车辆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代办车辆上牌、办证、年审服务；国内贸易代理服务（不含国家限制及禁止类项

目）；贸易咨询服务；二手车经纪；汽车租赁；汽车保养服务（不含维修）；汽车

展览展示服务；汽车按揭代办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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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交易标的公司股东及持股情况：“东方汽车”持有其 51%股权，无锡大众

交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20%股权,李苏女士持有其 15%股权，夏清女士持有其

14%股权。 

8、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公 W[2015]A699

号、苏公 W[2016]A496号、苏公 W[2017]A568 号审计报告，无锡东方誉众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近三年的资产及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末 

总资产 3554.60 5166.13 4168.43 

其中：流动资产 3099.09 4727.52 3928.66 

长期股权投资 22.72 22.72 22.72 

固定资产 323.78 264.63 203.15 

无形资产 12.30 9.64 6.45 

其他非流动资产 - 0.32 - 

负债总额 1845.17 3524.81 2580.01 

净资产 1709.43 1641.32 1588.43 

近三年的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总收入 21625.32 21587.68 24083.17 

营业总成本 21464.33 21529.66 24167.19 

利润总额 211.67 95.97 -55.34 

净利润 161.78 71.89 -52.89 

9、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交易标的经过具有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

出具“沪申威评报字（2017）第 0163 号”－《无锡商业大厦集团东方汽车有限

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无锡东方誉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报告》得出的评估结论如下： 

经收益法评估，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

提下，无锡东方誉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4,900.00 万元，

大写人民币：肆仟玖佰万元整。评估增值 33,115,724.87 元，增值率 208.48%。 

综上评估结果，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 4,900 万

元×李苏 15%股权”以及“净资产评估值 4,900 万元×夏清 14%股权”为基础，

双方初步意向该股权合计拟转让价为 1386.47 万元（分别为李苏 717.14 万元，

夏清 669.33 万元），较按基准日评估净资产计算的该部分股权价值的折价率为

97.57%。 

10、交易标的未存在抵押、质押、司法冻结及其它任何限制转让或妨碍权属

转移的情况。 

11、交易标的所涉及公司未存在本公司为其进行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等事

项。 

 

四、拟签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甲方（出让方）：李苏、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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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受让方）：无锡商业大厦集团东方汽车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及拟转让价格： 

出让方 受让方 标的公司股权 转让价格（万元） 

李苏 东方汽车 东方福美 24%股权 468.34 

李苏 东方汽车 东方瑞风 34%股权 238.85 

李苏 东方汽车 东方誉众 15%股权 717.14 

夏清 东方汽车 东方誉众 14%股权 669.33 

合计 —— —— 2093.66 

3、股权转让作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为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所出具的评估报告。 

4、股权转让生效的前提条件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需经乙方股东会审议批准后方能生效。 

5、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转让价款：甲方将其持有的上述标的公司股权作价以人民币 2093.66 万元

（合计）转让给乙方。 

价款支付及股权过户：乙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并生效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内向甲方支付 30%的股权转让价款，甲方收到乙方方上述首笔股权转让价款后的

三个工作日内，配合乙方和标的公司向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协议转让股权

的过户手续及标的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将协议转让股权登记至乙方名下；乙方

自协议转让股权在工商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

70%的股权转让价款。 

税费承担：甲方应缴纳因股权转让和收取转让价款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由甲

方缴纳的税费，该项税费缴纳方式：由乙方代扣代缴；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发

生的评估、工商变更登记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6、声明与保证 

甲方应尽其最大的努力，对乙方办理本次转让的相关手续予以协助，包括但

不限于提供股权过户的相关资料、协调与有关主管部门及相关各方的关系等。 

甲方保证在担任目标公司股东及相关职务期间，基于善意行事原则履行了目

标公司股东及相关职务的义务和责任，并未利用目标公司股东及相关职务的身份，

在乙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目标公司对外签署或承诺任何形式承担、准备承担、

同意承担任何债务、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担保、赔偿、补偿或其它任何潜在责任），

否则给目标公司和乙方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赔偿。 

自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保证不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目标公司当

前经营范围相竞争的业务。 

8、违约责任 

股权转让协议一经生效，双方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协议的规定全面履

行义务，应当依照法律和本协议的规定承担责任。 

如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按逾期部分转

让款的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 

如甲方不能按期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每逾期一天，应向乙方支付按乙方已付

款金额的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 

如因乙方原因逾期付款超过 30 日的，或者由于甲方的原因，致使乙方不能

如期办理变更登记超过 30 日的，严重影响双方订立本协议的目的，违约方应按

照股权转让款的 2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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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不构成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发生变化。

本次股权交易，一方面是维护本公司对汽车业务板块经营管理人员在汽车业务高

速发展历程中相关持股激励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另一方面是进一步理

顺股东及产权关系，以稳健汽车 4S 店体系的经营，并保障本公司进一步优化资

源配置的后续转型发展。 

 

六、备查文件 

1、相关评估报告。 

2、批准本事项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 月 13 日 


